
执行暂停申请书(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执行暂停申请书篇一

申请人：，男，汉族，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____职业，
住____市____区____小区幢____室。

被申请人：王，男，汉族，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____职
业，住____市____区____小区幢____室。

申请事项：恢复____市____区人民法院（）合民一初字第号
民事判决的执行，强制被申请人加倍支付申请人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益（自__年____月____日至__年____月____
日，26个月，年利率6。0%的双倍，计利息__元）。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诉蒋、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____区人民法院
（）合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并生效。申请人已向贵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__
年____月____日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申请人
在两年之内付清18万元，即到__年____月____日前将18万元
全部付清，如果未在__年____月____日前付清，申请人仍按
生效判决连同逾期利息全部主张。达成和解协议后，被申请
人未按约定履行，未能在__年____月____日前付清18万元。
因此，其应按生效判决承担逾期利息。

为此，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继续查封被申请人已被贵院查
封的位于____市____区广场商业楼3层的非住宅门面房一套，



房产登记号为：。强制被申请人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此致

____市____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执行暂停申请书篇二

申请人：__，男(女)，_年_月_日出生，_族，_省_县人，
住__。

被申请人：__，男(女)，_年_月_日出生，_族，_省_县人，
住__。

申请执行依据：(__)__初字第_号判决书。

请求执行事项：

要求强制被申请人履行(__)__初字第_号判决书的判项，向申
请人支付_款人民币__元及诉讼费__元、保全费、鉴定费__元。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___纠纷一案，业经___人民法院作
出(20__)__初字第_号_事判决书，现该判决己发生法律效力，
被申请人至今拒不履行判决向申请人支付__款。因此，为维
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申请，要求强制执行被
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

此致



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年__月__曰

执行暂停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男，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住____区____
路____号，电话：________。

被执行人：，男，____年____月____日生，住____区路____
小区____号____楼____楼____户。

请求事项：

依法恢复强制执行____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民初字第10
号民事判决书。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借贷纠纷一案，经____区人民法院作
出(1999)民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20年申请人提出执行
申请，但因被执行人当时无力还款，贵院于20年5月中止执行。
现被执行人经济条件较好，有房、有车，已具备偿还能力。
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
恳请批准。

此致

________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年__月__曰

执行暂停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

被执行人1：

被执行人2：

被执行人3：

被执行人4：

被执行人5：

案由：劳动争议纠纷

3、强制被执行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履行代向劳动部门申请支
付相关工伤补偿款义务。

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贵
院已经作出（xx）浔民初字第425号民事判决，贵港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xx年12月16日做出维持原判的（xx）贵民三终字第150
号判决。根据该判决，被执行人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申请执行人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五元，现该判决已经生效，
但被执行人并未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根据法律
规定，由劳动部门承担的工伤赔偿部分只能由用工单位申请，
现被执行人以公司已经被吊销为由不予办理。现根据法律规
定，申请强制执行。

另查明，被申请执行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因未参加年检于xx
年11月16日被吊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0
条、第4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管理条例》第20条、



第33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公司开办者、
投资人应当依法组织清算并注销。被执行人汪大汪、温锦燕、
温仕海、温彩华作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被吊销后，明知公
司有债务的情况下，至今既没有依法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
记，被执行人汪大汪、温彩华反而在xx年3月26日另行设立广
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实现逃避债务的目的。根据法律规
定：被吊销的企业法人与企业投资者或开办单位混同的，未
履行清算义务者，导致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应当
直接判定企业投资者或其开办单位对债权人负责清偿债务。

据此，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7条之规定提出以上请求，
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被执行人履行生效的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

申请日期：

执行暂停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张卫星，男，1957年11月12日出生，身份
证23270019571116，住址青岛市市北区佳木斯一路20号2单
元404户。

被申请人：青岛万国通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保税
区北京路49号1—17号。

法定代表人：杨生，职务：董事长。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将执行案号为（20xx）黄执字第327-4号提级执行；
事实及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青岛市仲裁委
员会于20xx年1月11日作出青仲裁字（20xx）第499号裁决书，
该裁决书确定被申请人应于裁决书生效十日内向申请人支
付1513631元及利息，但申请人至今未履行裁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20xx年01月05日


